
财政评价结果公开信息表

评价对象 泰和污水处理厂扩建工程

决算金额

（万元）
386,136.90

预算主管部门 上海市水务局

评价得分 84.64

评价等级 良

主要绩效

项目总体完成情况较好，建成了地下污水处理厂 1 座，新建东总管长
度 10.7 千米，新建铁峰泵站 1 座。根据项目试运行以来的运行及监测
数据，污水、污泥等处理能力均达到设计目标，主要出水水质指标浓
度达到初设目标。投入资金有效保障了项目的建设，对提升区域污水
处理能力、缓解污水系统运行压力、减少水环境污染起到了充分的支
持作用。

主要问题

1.项目进度管理待改进，监理作用未充分发挥。由于本项目在建设初期
受到疫情封控影响，工程一度处于停滞状态，进度受到影响，截至 2024
年 12 月 31 日未全部完工。此外，监理工作月报仅明确了项目计划竣
工日期为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未对项目各标段的计划竣工日期进行明
确，且未及时反映工期影响情况，对工程进度控制与监督的作用发挥
不够充分。
2.代建合同签订时间晚于开工时间。项目代建单位实际于 2021 年已开
展工作，项目开工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28 日，但项目建设管理授权委
托书的签订时间为 2022 年 2 月 17 日，项目法人单位与代建单位签订
的合同存在流程倒置的情况。
3.应急储备管理存在不足。泰和污水厂区内应急物资储备量与厂区规模
及运行团队人数不匹配，应急物资储备工作缺乏明确指导和规范，物
资的充足性和可用性不足，应急储备管理有待加强。
4.绩效目标不够明确，精细化程度不够。项目单位未根据可研批复、初
设批复中的具体建设内容针对性设置年度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中的数
量、质量、时效指标设定的明确性和精细化程度不足，难以准确衡量
项目整体及各年度的完成情况。

整改建议

1.强化实时监控，完善监理工作。建议项目单位优化工程建设进度管理
措施，抓紧实施后续各项工程收尾工作，尽快启动竣工验收、工程结
算及竣工决算等。对于后续同类项目，加强对工程监理单位工作质量
的监督，认真分析延误原因，及时调整施工计划，强化履约监控和结
算管理，确保工程项目产出时效。
2.加强合同管理，确保规范高效。建议城投水务加强合同管理，完善代
建委托关系的合同签订流程，确保各项流程合规，避免引发管理风险，
确保财政资金规范、安全使用。
3.改进应急管理，提升项目效益。建议项目单位完善应急管理机制与措
施，建立健全应急保障制度及人员及物资准备，进一步提升项目投入
新工艺与设备的利用效能，高质量完成各项日常运维工作，保障厂区
高效安全运行。
4.完善目标设置，细化明确目标。建议项目单位进一步细化绩效目标指
标设置，结合项目特点明确总体及分年度推进计划，科学精细化设定
项目各年度产出与效益目标，改进完善单位绩效目标申报管理工作，
进一步提高项目绩效目标申报的科学性、合理性，以确保绩效目标设
置与项目相关可实现、时限清晰可考核、内容具体可衡量。

评价机构 上海财瑞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
